附件1

县政府部门取消、调整和漏报补增行政审批项目目录（22项）
（一）取消行政许可项目目录（19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备 注

	1
	幼儿园、农村完全小学、城镇小学和初级中等学校的建立、撤并、搬迁及民办幼儿园审批
	县教体局
	

	2
	适龄儿童免学、缓学审核
	县教体局
	

	3
	非营业性单位民用爆炸物品使用行政许可
	县公安局
	

	4
	设立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审批
	县人社局
	

	5
	建设项目占用国有未利用土地审核
	县国土局
	

	6
	土地登记
	县国土局
	

	7
	房屋拆迁许可证审批
	县住建局
	

	8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县住建局
	

	9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审批
	县住建局
	

	10
	城镇体系规划审批
	县规划局
	

	11
	城市规划区内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县规划局
	

	12
	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变更、兼并、合并、分立审批
	县文广局
	

	13
	广播电台、电视台开办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审批
	县文广局
	

	14
	城镇居民一孩生育指标审批
	县卫计局
	

	15
	城镇居民独生子女证审批
	县卫计局
	

	16
	馆藏一般文物的调拨、交换、借用审批
	县文物局
	

	17
	博物馆处理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文物或标本审批
	县文物局
	

	18
	不可移动文物（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定级文物点）在原址重建审核
	县文物局
	

	19
	广告经营许可
	县工商局
	


（二）调整更名行政许可项目目录（1项）

	序号
	原项目名称
	现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1
	个体兽医从业许可证核发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县畜牧局


（三）漏报补增行政许可项目目录（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机关
	备 注

	1
	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核发
	县公安局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经由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托运人应向运达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核发”。

	2
	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许可证核发
	县公安局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民用爆炸物品使用单位申请购买民用爆炸物品的，应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购买申请”；第二十六条规定“运输民用爆炸物品，收货单位应向运达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